
关于加强我省新型储能项目规范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38]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铜川市能源局，杨凌示范区发展和改革局，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各有关能源企业：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国能发科技规〔2021〕47号）、《关于加强电化学储能安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国能综通安全〔2025〕65号）、《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发改能源〔2025〕1144号）及陕西省《关于印发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陕政发〔2022〕18号）、《陕西省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5年）》（陕发改能新能源〔2024〕544号）文件精神，加强我省新型储能项目规范管理，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科学规划布局
（一）省发展改革委会同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根据电源结构、供需形势和调节能力等情况，加强全省新型储能电站统筹布局，推动因地制宜多元化发展。
[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0]（二）各市能源主管部门联合电网企业，按照“按需而建、建而有用”原则，科学评估储能需求，并会同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消防等部门，统筹考虑土地、安全、并网等条件，制定本地区新型储能项目年度建设计划并报送我委。
（三）各市上报的新型储能项目年度建设计划经我委会同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审定后，由电网企业对纳入建设计划的项目提供电网接入服务。
二、规范备案管理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四）新型储能项目实行属地备案管理，建设前应做好规划选址和市场需求分析，落实并网接入条件。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五）项目备案机关备案时，在备案文件中明确项目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落实项目安全监管责任。已备案的项目，应尽快逐项补充明确项目安全监管责任。
（六）新型储能项目备案后，若项目法人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地点、规模、内容发生重大变更，或者放弃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改相关信息。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5]（七）各市要对已备案的新型储能项目开展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条件不足的尽快组织备案机关进行清理。备案后2年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依法依规取消项目并移除已向社会公示的备案信息，相应电网接入意见同步作废。
三、加快项目建设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八）各市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已备案新型储能项目的监督管理，督促项目尽快办理各项前期手续并及时开工建设，积极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做好资源要素保障。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九）新型储能项目应在取得备案文件后1年内开工建设，未按期开工建设的项目及时调出年度建设计划。项目开工以升压站、主控楼、储能系统等重要设施浇筑第一罐混凝土为标志，并经市级能源主管部门核实。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十）对于2025年底前未开工建设的陕湖直流一期、渭南新能源基地共享储能电站，由各市组织更换项目主体，或由基地新能源项目业主自行配置储能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3]四、严格安全监管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8]（十一）各市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新型储能项目规划、备案、建设、运行等全过程监督，督促项目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十二）新型储能项目单位在可行性研究阶段需对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书面报告并备查；项目竣工或试运行结束后对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整改存在问题；项目投运一定时间后及时开展安全后评价，确保项目全生命周期安全可靠。
（十三）承担新型储能项目咨询、设计、勘察、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项目主要设备需满足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要求，通过具有相应资质机构的检测认证，涉网设备应符合电网安全运行相关技术要求。
（十四）新型储能项目单位应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项目安全、消防、环保等管理制度，确保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五、保障并网运行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4]（十五）新型储能项目在并网调试前，应按照国家质量、环境、消防有关规定,完成相关手续。电网企业根据有关标准和规范提供电网接入服务，配合项目单位做好并网调试及验收工作。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2]（十六）电网企业应结合新型储能项目的功能定位，在确保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前提下，予以优先调用，保障新型储能利用率，充分发挥各类储能价值。
五、做好信息报送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十七）各市能源主管部门于每年12月底前将本地区次年的新型储能项目年度建设计划报送至我委新能源处，并按月更新报送项目进展。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十八）已开工建设的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后一周内登录全国新型储能大数据平台（https://www.china-nes.cn）录入项目信息，县、市级能源主管部门及时审核并提交。项目信息同步录入国网新能源云平台(https://sgnec.sgcc.com.cn)。

联系电话：029-63913136
[bookmark: _Hlk215559649][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_GoBack]电子邮箱：fgwxnyc@shaanxi.gov.cn

附件：XX市XXXX年度新型储能项目建设计划表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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